关于继续开展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创建活动的通知

鲁旅办发2013 39号

各市旅游局（委）：

　　为充分发挥旅游人才培训基地的典型示范带动作用，根据《2012—2014年山东省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创建工作方案》，省旅游局决定在去年全省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创建活动的基础上，继续开展全省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创建活动，请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做好2013年基地创建工作，于2013年4月30日前将《山东省旅游人才培训基地申报汇总表》、市旅游局（委）推荐报告（多家单位可一同推荐）、《山东省旅游人才培训基地申报表》（一式两份，电子版请登录www.sdta.gov.cn下载）报省旅游局人事处，同时上报电子版。省旅游局将在各市推荐的基础上（推荐名额附后），从5月起，组成考核验收小组分次分批赴各申报单位进行实地验收考核，对其综合条件进行打分（评分表附后），择优确定第二批约30家单位命名为“山东省旅游人才培训基地”，具体考核验收时间另行通知。

　　联 系 人：时文雯

　联系电话：0531-82676337

　　传    真：0531-82676331

　　电子邮箱：sww@sdta.gov.cn

　　附件：1、2012—2014年山东省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创建工作方案

　　　　　2、山东省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名额分配表

　　　　　3、《山东省旅游人才培训基地申报表》

　　　　　4、《山东省旅游人才培训基地申报汇总表》

　　　　　5、山东省旅游人才培训基地评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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